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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變更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119地號等保護區為殯葬設施用地」

都市計畫草案座談會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110年2月4日（星期四）18時30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臺北市第二殯儀館多媒體會議室 

             （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3段330號4樓） 

三、主持人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吳副局長坤宏           紀錄：楊宗熹 

四、出席、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。 

五、主席致詞：為變更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119地號等保護區為殯葬設施用

地，法定程序上應召開座談會，請踴躍發言或於座談會結束次日

起7日內提供書面意見。 

六、業務單位簡報：略。 

七、貴賓及民眾發言： 

(一)天雲商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(另附書面意見表)： 

1.北市辛亥路5小段128地號土地是有在使用的。 

2.何以簡報上P11-P12本案刻於辦理公展前說明會階段？現在不是在辦座談會

嗎？ 

3.何以由共同開發方式改為徵收？本公司傾向共同開發，反對徵收。 

4.本公司希望再提高建蔽率、容積率。 

(二)三山善社： 

1.本社傾向共同開發，堅決反對徵收。 

2.本社希望再提高建蔽率、容積率。 

(三)臺北市大安區學府里辦公處李淳琳里長：我想幫大安區辛亥路3段284巷8號

(萬善堂)、10號、18號地上物屋主發聲，請問該等房屋有無需要先設稅籍再

辦理承租? 

(四)鍾沛君議員辦公室許主任智超：市府應尊重地主意願，避免用徵收方式取得

土地，都發局、民政局與殯葬處應更審慎評估推動本計畫。 

 

八、意見回應: 

(一)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吳副局長坤宏： 

1.本次依「臺北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案研擬規劃階段之民眾參與作業程序」

辦理之座談會，與內政部「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」 

所稱之「公聽會、座談會或說明會」為同一辦理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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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李里長所陳事由涉及新工處辦理「二殯聯外道路新築工程」拆遷補償情

事，請殯葬處於會後連繫新工處向里長說明。 

(二)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顏股長邦睿： 

1.為擴大都市計畫民眾參與，本府108年訂有「臺北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案研

擬規劃階段之民眾參與作業程序」，故今日由殯葬處擔任申請單位，為擴

大殯葬設施用地之發展構想，依程序召開座談會。主要目的是向民眾於都

市計畫擬定前期，向權利關係人說明計畫目標、構想及開發方式等內容，

同時徵求意見，作為後續簽報本府同意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之參考。 

2.目前都市計畫(草案)規劃為殯葬設施用地，屬於公共設施用地，依都市計

畫第48條規定，徵收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方式之一，需具備興辦事業計

畫之公益性及必要性。但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，亦曾提出「開發許

可」之開發方式，考量保護區變更後土地價值提高，基於公平原則，經所

有權人之同意，得回饋捐贈計畫範圍土地面積百分之五十予市府，循都市

計畫程序，取得剩餘土地之開發權利。 

3.容積率的部分，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83條規定，殯儀館

用地容積率為120%，後基於本市殯葬用地取得不易，故參考其他縣市相關

案例，以及興辦事業實際需求，已將殯葬設施用地容積率調整為180%。本

案之開發，其使用強度宜比照二殯之建蔽率及容積率較為妥適。至權利關

係人希望容積率提高訴求，建議權利關係人在容積率180%之條件下，試算

興建之建築量體是否低於現況使用之樓地板面積，才有一個基準檢視容積

率是否足夠之問題。 

(三)劉玉山教授(書面表示)： 

1.因應未來人口結構及成長之趨勢，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配合增加殯葬設施用

地並提升服務品質，應有其必要性。 

2.將第二殯儀館毗鄰之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119地號等保護區，依據都市計畫

法第27條之規定，變更為殯葬設施用地一案，敬表支持；至於私有土地之

取得，建議依法協議價購或徵收。 

3.惟為考量私有地主之權益，地主在座談會中所提採取共同開發及提高容積

率一節，建議請顧問規劃公司，進一步探討其可行性與利弊得失。 

4.本案將來提請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前，建議參考臺北市政府交通

局「臺北市第二殯儀館聯外計畫道路研議案」，於民國107年5月3日提請

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725次會議研議之前例；本案宜就上項探討之結

果作成研議案，送請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「研議」。 

九、會議結論： 

(一)本案變更涉及的容積議題，都發局代表建議比照鄰近的二殯「殯葬設施用

地」訂定，若私地主認為經由開發許可方式配回變更後的「殯葬設施專用

區」容積率需再增加，請提供詳實的計算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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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次座談會所獲意見，將於整理後提送市政府研議。今天感謝大家參與。謝

謝！ 

十、會議結束：散會時間19時3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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